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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超稳定的英国议会制度
阎 照 祥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50001）

英国议会经过了 17 世纪的剧烈动荡之后，

随即是近一个半世纪的“超稳定”时期，其间，议
会选举制未发生明显变化。产生于中世纪的议
会选举制度不仅毫无触动，反因工业革命所引

起的人口快速增长和工业布局的变化而显得更

加腐败。为此，英国一些学者将光荣革命至第一
次议会改革之前的不列颠落后的议会制称之为

“未经改革的制度”。

光荣革命后，英国下院共有 513 名议员。
1707 年英格兰和苏格兰正式合并后，增加到

558 名，其中 489 名来自英格兰，24 名来自威尔

士，45 名来自苏格兰。在英格兰的 245 个选区
中，40 个郡选区各选举 2 名议员；两个大选

邑———伦敦商业区和威默斯，各选送 4 名议员；
196 个大小不等的选邑各选送 2 名议员；两所大

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各选送 2 名议员；
另有 5 个选邑各选送 1 名议员。威尔士的议员
一半来自郡选，一半来自选邑，每个选区、选邑
各选送 1 名议员。苏格兰的议员 30 名代表选
区，15 名代表选邑。
1800 年，爱尔兰和不列颠王国正式合并。翌
年，向威斯敏斯特议会下院选派 100 名下院议

员。其中 32 个郡各选派 2 名议员；都柏林和科
克各 2 名议员；都柏林大学和 31 个城镇选区各

选派 1名议员。
在英格兰各个郡选区中，选举权统一授予

所有年收入 40 先令的地产者。这一选民财产条

件竟是 1429 年的议会法所规定的。
在各个选邑中，选举资格五花八门。直到 18
世纪晚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选邑仍然可被粗

略地划分为 5 类：一是“自由民选邑”，享有市民
特权的人才有选举权。二是“缴纳地方税者选
邑”，所有缴纳济贫税的户主都是选民。三是“地
产者选邑”，拥有一个菜园，一个破旧的谷仓或
地窖的都可获得选举权。四是“自治市选邑”，只
有市长和市镇机关成员拥有选举权。五是“户主
选邑”，投票权毫无例外地授予所有的“家长”，
甚至未成年人、乞丐都能参加选举。
关于议员的被选举资格，长期以来未作统

一规定。1710 年议会通过法案：各郡的议员的年
收入至少达 600 镑的人来充任；各选邑的议员

的年收入则不低于 300 镑的人充任。
18 世纪初，议会实行《三年法案》，换届较

勤。1716 年，辉格党人为长期控制议会，操纵议
员通过了《七年法案》，规定 7 年举行一次议会
选举，每届议会的保留时间不超过 7年。1780 年
前，《七年法案》执行得比较认真，55 年里召开了
10 届议会，其中 5届议会保留了 7年。乔治三世
在位后期，情况变化了，40 年里召开了 9 届议

会，其中没有一届保留到 7年。出现这一变化的
原因，一是内阁得不到下院支持可以提前解散

议会实行大选；再是由于国王的操纵，想借大选

改善其宠臣的地位。而且，近代英国的议员候选
人不受居住条件的限制，这就有利于各党政客

依照本党领袖的指派，选择选区选邑。
仅就全国选民人数来看，下院议员也并非

全国人民代表。1761 年全国 700 万居民中只有
25 万选民，不足居民总数的 4％。在英格兰所有

一、议员、选区和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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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个选邑中，选民千人之上的只有 20 个，最大

的选邑威斯敏斯特的选民超过 9000 人。而多数
选邑只有数百名、百余名选民。不足百人的选邑
也是有个较大的数目。有的“袖珍选邑”或“腐败
选区”仅有几十名、十几名，甚至数名选民。
苏格兰的议员选举更缺少民主性和代表

性。其中最大的郡———阿伯丁也只有 170 余名
选民，奥克尼和谢特兰郡都只有 7 名选民，布特

郡有 12 名选民。

下院议员选举共分 4 步进行。第一步是推
出候选人。这在许多选区中颇为简单，多有人事
先定下。小选邑更是如此，裙带关系纵横交错，
一次破费不多的宴请或礼品发放就可以解决选

送问题。
不仅小选邑，较大的选区也总被当地豪族

长期控制。兰开郡一次次地在丹比家族中挑选
议员，坎伯兰郡兰斯德家族一代又一代地提出

候选人。在这里，投票选举实属多此一举。如果
某选区有两家势力较大的世家大族，则各派出

一名候选人。只有少数选区提出两名以上的候
选人，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发生竞选。
第二步是拉票活动。手段花样百出：有的候
选人用马车接送并宴请选民；有的馈赠钱财礼

品；有的大地主威胁其佃户必须把选票投给指

定候选人；还有的候选人带家丁扈从示威，暴力

威胁选民和竞选对手。
在竞选中，一些较现代的方式渐渐普及。有

的候选人连续多日向选民游说；有的雇用报人

为其制造舆论，宣传自己当选后会给地方带来

何种实惠；有的让爱妻襄助，艳妆浓抹，娇声软

语，博取选民好感。1767 年，默佩斯城的苏姗·邦
伯里女士为丈夫赢得本选区 100 张选票中的 94

张，轰动一时。还有一些富户借助教士在布道时
盛赞他们的善行，奉劝选民把选票投给他们。
地方自治机关经常涉于议员竞选。1761 年，
索德伯里自治市公开拍卖议席。7 年之后，牛津
的自治团体通过决议：假如辖区内某议员能为

市自治团体还清债务，让他连选连任。

种种做法提高了选举费用。1698 年，一个成
功候选人的花费不到 200 镑。1748 年增至 1360
镑。1784 年大选中，法尔默斯勋爵为 3个席位花
费了 9000 镑。大选区选民较多，花费亦高。1754
年牛津郡的竞选费用高达 40000 镑。议员戈斯
特维克在 1698—1713 年间的竞选费用多达
26700 镑，负债累累。
在竞选活动中，政府派候选人可以得到政

府的财政支持，有着明显优势。
竞选费用的高昂、贵族世家对选民的控制

以及政府对选举的干预，使许多财力微薄者打

消了竞选念头，致使许多选区竞选不激烈，或没

有竞选。1722 年，约一半选区发生了竞选。1761
年大选时，仅有 61 个选区进行竞选活动，不足

选区总数的两成。
第三步是投票。各选区设有临时投票站。

1872 年前，英国一直实行公开投票制。公开投票
的方式依当地习惯而定。其中有唱名投票、举手
投票、记双名投票等。各种公开投票方式违背自
由选举的原则，使大多数选民无法自由行使投

票权。
当时还允许“复数投票”。牛津大学和剑桥

大学的学生不仅可以在大学选区、还可以回家
乡投票。某人在不同地点拥有不动产，就可以在
几个选区中参加选举。当时大选时未规定统一
投票日。一些选民可利用时间差，奔波于几个选
区之间，尽量多投票。
最后一步是申诉。即在投票结果公布后，落
选候选人及其支持者可据实向议会呈递申诉

书，指控选举中的不法行为，如计票不准、投票
舞弊、恫吓和贿买选民，等等。竞争者的种种劣
端有可能成为申诉人搜罗的材料。申诉书送到
下院，交给专门的投票委员会处理。委员会要迅
速断定被检举议员的资格是否有效，并建议对

有舞弊行为的候选人和有关人物给予处分。但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申诉无用。
大选结束，新议会开幕。政府开始计点所获
票数。如果政府派议员不足半数，政府可以用恩
赐官职、发放干薪等方式收买拉拢无党派议员，
扩大“宫廷党”的势力。1742 年下院中有 139 人
是政府官员，1780 年增加到 18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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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 世纪，不仅下院议员选举制度与中世

纪相差无几，其组织状况和立法程序也无多大

变化。
“三读”的立法程序被保留下来。“一读”是
由议会秘书宣读议案的名称和要点，如无人反

对，可继续审理；如有人反对或提出留待以后审

理，则予搁置。“二读”是宣读议案全文，读毕议
员们辩论。辩论中，或有人吹毛求疵，攻击取笑
者，或提出修改意见。随后，议案交委员会审查，
审查时根据辩论中的意见进行修正。“三读”后
进行表决，除缺席或弃权者外，参加投票的议员

中如有较多的议员赞成，即视为通过。
当一个议案经过几个阶段时，下院场面一

再变化。通常“一读”时就座议员很少，甚至不过
数十人。“二读”时出席者增多，特别是讨论重要
议案或重要人物发言时，所有的座位都被占满

了，找不到座位者只好站立。可到讨论次要议案
或次要人物发言时，议员们又纷纷离开座位，到

休息室、图书室中排遣时间。“三读”时要进行表
决，政府派和反对派领袖都敦促本党派议员到

会参加分组投票，以求挫败对手。这时最积极最
活跃的是双方的督导员。他们负责通知本党派
议员到会，要求他们按照党派意向投票。但在 18
世纪，由于议会内党派组织水平不高，很难达到

动员本党派所有议员的目的。
18 世纪前期下院形成了“唱对台戏”的阵

势。通道的尽头，是下院议长的高大座位；两旁
是相对的两列坐椅，一排比一排高。18 世纪初，
绝大多数议员还是随便择席而坐，场面较乱。如
需分组表决，政府反对派议员退出会厅，以便计

点双方票数。30 年代以来，政府反对派议员习惯
于坐在议长左面的座位中，政府派议员坐在议

长的右侧。双方的头面人物和主要发言人总是
坐在前面最低的两排坐椅上，被称为“前座议
员”；一般议员坐在后面较高的坐椅上，被称为
“后座议员”。无党派议员都属于“后座议员”，坐
得比较随便。到了 1742 年，两派分席而坐的习
惯最终形成。
此时，下院议长一职也有明显变化。1728

年，最著名的议长亚瑟·昂斯劳就职，而后他连
续任议长达 33 年，在英国议会史上创下纪录。

在前 14 年里，他作为辉格党骨干人物，与沃波

尔等政府官员关系密切，在下院活动中尽量维

护政府利益。1742 年沃波尔下台后，昂斯劳辞去
政府职务，全力行使议长职能，在议会斗争中尽

量保持中立，为此，他被称为“第一个认识到议
长职位的不偏不倚和独立”的重要人物。1790
年，议会通过议案，授予议长高额年薪，使其专

心下院工作。尽管如此，在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
初，历届议长总不能超脱于党派斗争，并且总是

由政府派议员担任议长。

1688—1830 年间，英国议会长期存在“超稳
定”的态势，原因不止一端。
首先，大处看来，是在光荣革命后，议会通

过并实施了一系列的重要法令，如《权利法案》
《三年法案》和《王位继承法》等，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国王的权势，逐步建立了体现了“议会至
上”的君主立宪制，大致完成了英国近代早期资
本主义政治变革的任务，使上层之间的权力分

配矛盾有所缓和。这样一来，起码到 18 世纪中
后期，英国暂无新的、更激进的民主变革任务。
18 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激进主义运动兴起，可

随后的法国大革命和旷日持久的反法战争，激

发并延续了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将议会改革

的时间表一直俄延拿破仑战争之后。
另一方面，光荣革命后的权力结构致使英

国政治保守主义盛行，使之难以启动政治改革

的阀门。17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叶，居于国家权
力中心的，是一批为数不多的贵族大地产者。他
们不仅占有全国大约 1/4 的地产，还垄断了包括

议会两院席位，以及内阁、军界和文官体制等多
方面的职位，并长期将其他社会阶层排斥权力

核心之外，从而致使君主立宪的英国，在国家权

力的阶级属性上还具有贵族寡头体制特点，使

激进民主的政治改革难以发生。
汉诺威王朝建立之后，英国政党政治的发展

趋势，还加重了同一时期英国的贵族寡头体制的

特征。从 1714 年到 18 世纪 60 年代，得到新王朝
青睐的辉格党人始终占据着议会多数议席，独占

三、“超稳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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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内阁职位，形成了典型的辉格党寡头统治时

期。18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乔治三世个人专
断的出现，依附于王室的托利党人否极泰来，除

个别短期的中断外，它也将一党寡头统治延续到

1830 年。这样一来，不具备贵族资格和适当的党
派身份的众多资产者很难进入国家权力中心。而
两个政党的贵族寡头，也百般维护他们的既得利

益，反对任何卓有成效的政治改革。
另外，英国议会改革迟迟未能到来，还归因

于该国常见的“政治改革滞后性”。这主要在于，
其一，直到 18 世纪中叶，英国还是农业国，在经

济上仍然处在工业革命的准备期。人数较多的工
商业者和金融家尽管实力逐步增强，但作为社会

成员和个体经营者，他们的社会威望、文化素养
和政治才能尚且不高，还居于社会的中层，在经

济实力上还难与贵族大地主匹敌。工业革命开始
后，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阶级的经济实力迅速增

强，但直到 19 世纪前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忙

于经营，不愿将较多的精力投入政治斗争，加上

工人阶级力量的相对薄弱，还不能掀起大规模的

政治运动。所有这些，导致了英国政治变革的滞
后性，推迟了议会改革的到来。

19 世纪 20 年代，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完成。
工业资产阶级的总体经济力量已经相当强大，

足以与大地产者和银行家抗衡。但是，资产阶级
的政治地位和他们迅速膨胀的经济实力不相

称。他们大多不能利用自己的经济强势地位去
获得议席，因为依附于他们的居民不是选民。工
业资产阶级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不相称，同

腐朽的议会制有很大关系。
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英国人口迅速增长，经

济布局不断改观。18 世纪初，英格兰和威尔士人
口不足 600 万，19 世纪 20 年代超过了 1200 万。
工业革命前，英格兰东部经济最富庶，人口最稠

密；北部和西北部土地瘠薄人口稀少。工业革命
开始以后，由于纺织、冶金和采煤工业的发展，
西北部出现了一些人口众多的新兴工业城市。
其中较大的有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等。相

反，一些本来很富庶的农业区，却因圈地运动的

进行，自耕农的减少，变得很不景气，“袖珍选
邑”和“腐败选邑”增多。其中老萨拉姆已成为一
片荒凉的山地，仅存旧房数座，选民 7 人，但仍

向下院选送 2名议员。在众多“腐败选邑”中，盖
顿堪称魁首，它仅有 2 名选民。换言之，却总能
极其轻易地“当选”为议员。18 世纪末，来自英格
兰和威尔士的 513 名议员中，有 70 名代表着几

乎没有选民的选邑，90 名来自不超过 50 名选民

的选邑。各郡选区中，选民和议员的分布也不合
理。康沃尔郡在工业革命前人口较多，划分为两
个选区和 20 个选邑；工业革命后期，此郡人口

大减，但仍然能够选送 44 名议员。同时期的棉
纺织业中心兰开夏郡，人口高达 130 万，却只能

选送 2名议员。在西北部新兴工业城市中，1831
年曼彻斯特有 18.2 万居民，伯明翰有 14.9 万

人，都无权选送议员。
除议席分配不合理外，英国各地，特别是郡

选区居民里选民所占比例过低。第一次议会改革
前英国 2400 万居民中，仅有 40 万人享有选举

权，约占成年居民的 3％。其中苏格兰人口最多
的爱丁堡郡约有居民 20 万，仅有 100 人是选民。
人口最少的布特郡人口超过 1.4 万，仅 12 人享

有选举权。在这选举制下，贿买选民和指定议员
的现象司空见惯。1787 年，一位擅长议会史研究
的学者根据一年前的议会选举做出估计：在 513

名英格兰和威尔士议员中，大约 370 人是通过非

正当手段当选的。这些根本不具备代表性质的议
员，在议会活动中极力捍卫土地贵族、大商人和
金融家的利益，而对其他阶级的利益不屑一顾。
随着议会腐败的加重，广大群众和资产阶

级激进派参与不同形式的斗争。甚至在上层统
治阶级内部，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了实行改

革的必要性。
为了改变陈旧过时的议会制，资产阶级从

18 世纪 60 年代起发动了以改革选举制度为目

标的激进派运动。
“威尔克斯事件”是英国议会改革运动的重
要界标。1763 年 4 月 23 日，议员约翰·威尔克斯
在其主办的报纸《北不列颠人》上抨击国王和政
府。内阁在国王的支持下不顾议员的政治特权

四、议会改革条件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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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他逮捕；议会迎合国王旨意宣布取消他的议

员资格，受牵连被捕者 50 余人。一周后，大法官
以政府行为破坏议会权利为由，开释威氏。但在
同年秋下院又搜集了威尔克斯的文章，再次控

告他犯诽谤罪，将他除名，他只好逃往国外，法

庭对他缺席判罪。4 年后，威氏毅然回国参加大
选，当选议员后再次被政府指示议会否决。政府
的迫害行为激起社会上的普遍反感，“威尔克斯
和自由”成为当时人们反对暴政、鼓动政治改革
的口号。首都及各郡再次掀起了声援威尔克斯
的抗议活动，并成立以议会改革为主要斗争目

标的政治组织。1769 年初，威尔克斯的支持者组
成“保卫权利法案协会”，奋力抗争，使其重返议
会，他们还要求实现平等代表权，杜绝贿选现

象。1775 年，约翰·卡特赖特发表政治小册子《抉
择》，要求实行男子普选权、每年改选议会、平均
代表权、秘密投票、议员支薪等主张；5 年后又成
立“宪法知识协会”，广泛开展宣传活动。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激发了英国人民争取民

主的政治愿望，激进运动再现高潮，其间最著名

的政治组织是“伦敦通讯协会”，其成员多是社
会中下层人士，他们提出了更广泛的政治改革

纲领。其他改革组织数以百计，彼此之间建立了
密切联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托马斯·潘恩的
《论人权》对于唤起民众争取政治权利起到了突
出作用。
激进派运动的迅猛发展威胁到统治阶级。

小皮特政府宣布“人身保护法”停止生效，政府
一再审判、流放民主人士，并对进步报刊实行了
“事先限制”，禁止民众集会，资产阶级激进派运
动转向寂寞。
反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激进运动再次出现

高潮，并与反对《谷物法》和争取议会改革结合
在一起，把宣传重点转向下层群众。另一方面，
工人阶级随着自己队伍的壮大，开始成为议会

改革运动的主力，一部分先进工人成立了独立

的组织，提出了目标更鲜明、更激进的政治主
张。1818 年 8 月 16 日，曼彻斯特 6 万名工人和
市民在圣彼得卢广场集会，要求改革议会选举

制度，取消禁止结社法和《谷物法》，遭到军队残
酷镇压，死伤数百人。人们称之为“彼得卢惨

案”。12 月议会通过“六项法令”：禁止出版、结社
自由，禁止较大性聚会，禁止藏匿、使用武器和
进行武装训练等。高压政策激起更加猛烈的反
抗。格拉斯哥及其附近地区举行政治罢工。
严峻的局势迫使某些托利党人认识到：镇压

政策有可能引发革命；缓和之举是实行社会改

革。1820 年夏，利物浦伯爵改组内阁。坎宁等人
雄心勃勃，主张在维护土地贵族利益的原则下，

适当照顾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引起政府中右

翼势力的不满。1827 年春，利物浦重病辞职，坎
宁受命组阁。威灵顿等人离开政府。而坎宁上任
数月病故。随后性格懦弱的戈德里奇心力交瘁地
应付了 5个月，无奈辞职。威灵顿就任首相。
威灵顿一上台就面临多种难题，议会改革

仍是其中之一。当时，在两个小选区中发现了严
重舞弊现象，辉格党发言人约翰·罗素在下院提
出议案，要求取消当选派议员的权利。托利党极
端派主张把两处议席转给政府控制的地区。威
灵顿左右为难，继而抵制。坎宁派深感不满，
1828 年 5 月先后辞职。政府基础明显削弱。
在爱尔兰，天主教徒早就为争取平等权利

而进行斗争，成为托利党政府的又一棘手难题。
多年来，少数英吉利国教徒以殖民主义者的地

位控制了爱尔兰的政治和宗教，实行惨无人道

的暴力压迫和经济掠夺。1800 年英国彻底兼并
了爱尔兰，使之成为不列颠王国的一个组成部

分，但当地天主教徒却完全被排斥在政府和议

会之外。19 世纪 30 年代，欧洲民族民主思想不
断高涨，爱尔兰律师丹尼尔·奥康内尔领导建立
了天主教联盟，力图在爱尔兰重建议会，使当地

天主教徒拥有自己的代议制机构，爱尔兰在英

国统治下实行自治；而且，奥康内尔认识到，必

须使天主教徒获得公民权，选举他们的代理人

进入威斯敏斯特。两年后天主教联盟取得了第
一个胜利，又过两年奥康内尔竞选成功，但都被

托利党政府宣布无效。爱尔兰人义愤填膺，举行
大规模示威游行。这一系列问题提醒威灵顿：如
果政府继续拒绝承认天主教徒的选举权，爱尔

兰会爆发革命，英国就会陷于政治动荡。为避免
内战发生，威灵顿被迫改变态度，说服国王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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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正视现实，于 1829 年强使议会通过了《天主
教徒解禁法案》。
这一举措成了托利党寡头统治终结的挽

歌。该法案实施后，几十名天主教议员进入英国
下院，改变了议会中的力量对比。从此，每当某
党———通常是辉格党———在下院缺少可靠多数
时，他们的支持显得格外重要。
托利党分化之际，辉格党人和激进派敦促

政府实行改革。但威灵顿为了保持本派议员的
支持，畏缩不前。1830 年的国内局势更加紧张。
城市工人失业率达 15 年来的最高水平。农村中
出现了“斯温运动”。与此同时，法国发生了“七
月革命”，推翻了波旁复辟王朝；比利时也进行
了革命，脱离荷兰而独立。在欧洲民主势力的影
响下，国内改革运动空前高涨。同年 4 月，国王

乔治四世去世。依照惯例，重新进行大选。
新议会召开后，坎宁派很快投向辉格党。右
翼托利党人仍为天主教徒解禁之事窝火，盼望

威灵顿政府倒台。11 月 15 日，下院就政府提出
的年金问题进行分组投票，辉格党人、激进派、
坎宁派、托利党极端派和爱尔兰议员怀着不同
的目的联合起来，以 29 票的多数击败政府，威

灵顿内阁立即解散。辉格党元老格雷伯爵出面
组阁。这一变动标志着寡头统治的结束。至此，
议会改革条件已经成熟。

【作者简介】阎照祥，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河南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

要从事世界史和英国史的教学和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2.一则报道的困惑

教师给学生读一则自己看过的新闻报道：

“1996 年，人们在林觉民家乡福州仓前公园
建造了他的塑像。后来公园改建，塑像被废弃在
一座公厕旁的杂草丛中长达两年。身体大部分
被毁，残留部分被一些不愿付 3 角如厕费的人

当作小便槽。所幸塑像的脸部完好无损，目光依
然坚毅地看着前方……”
说明：这个结尾试图通过一个并不和谐的

情感冲突事件，激发孩子们在情感之上的价值

判断和心灵震撼。
至此，有两种做法可以对学生思想产生“余

震”，这需要以教师平时和临场的判断为前提。
若学生理解较好，教师接着启发学生：“如果辛
亥英烈在天有灵，他们将会作何感想？”如果学
生不好理解，教师就用自己的情感去感染学生：

“当老师看到这个报道时，百感交集。我首先涌
上心头的是惊讶、愤怒、悲痛，感觉愧对先驱！但
这种情感迅即被一阵羞愧、刺心的寒流打了下
去：出现如此情况，我们有没有责任呢？同学们

可以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相信，这种引导虽然不一定是最好的，但

一定比向学生灌输“教条”要好。因为，现在的大
多数学生已经不再欢迎“牧师”，不再虔诚于成
年人告诉的真理，他们需要的是榜样！是他们自

己感悟的道理！

1.教学方法：教学的第一、二环节，以教师展
示史料和讲述为主，指导学生阅读理解材料、归
纳体悟。教学的第三环节，在教师提问、提示和
补充资料的基础上，由学生自己思考、讨论得出
结论。
2.教学策略：教学中依据学生的情况，随时

调整。学生从图片中准确提取历史信息有困难
时，教师可作一定的图片内容提示；如果学生解

读文献材料、归纳提炼观点有一定困难，将视实
际情况临时设置台阶性的问题帮助学生；如果

学生谈体会“动情”有先后，可以改成先小组学
习、交流，再向全班表述的方式。如果教学时间
紧，无法充分展开最后的新闻报道介绍，就采用

下发预先印制好的资料，改为课后学生阅读与

思考的形式；反之，如果时间宽裕，可以在课堂

上让学生表达看法。

【作者简介】陈洁，女，中学中级教师，华东师范
大学第四附属中学历史教师，主要研究方

向为中学历史教学。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三、教学方法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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